2020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了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精神,按照《益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认真组织开展了2020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单位基本情况
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为正处级机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局本级编制232名，2020年年末实有人数204人，退休38人。
根据《中共益阳市委办公室 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益办〔2019〕60号），机关内设办公室、法规科、和行政审批改革科（政务服务协调科）、市容科、市政设施科、园林绿化科、城市管理科、督察科、人事科、财务科、党委办11个正科级职能科室，下设七个直属大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大队）、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市城区资江风貌带综合执法大队、市市政工程服务中心、市大桥服务中心、市路灯灯饰服务中心等12个正科级单位和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市规划行政执法支队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3个副处级单位，其中七个直属大队、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市城区资江风貌带综合执法大队为非独立核算单位，市市政工程服务中心、市大桥服务中心、市路灯灯饰服务中心、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市规划行政执法支队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为独立核算单位。
纳入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本级。 
（1）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指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020年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319.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861万元，占总支出的86.18%；商品服务支出317.56万元，占总支出的9.5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3.81万元，占总支出的4.03%；资本性支出7.33万元，占总支出的0.22%。
（2）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指为完成城市管理工作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违章棚亭拆除和户外广告拆除、渣土管理、“牛皮癣”治理、餐饮油烟污染治理、数字城管网络建设和维护、风貌带长效管理维护等方面。
2020年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261.55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2064.5万元，占总支出的91.29%；资本性支出197.05万元，占总支出的8.71%。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0年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1544.86万元，全部为项目支出。其中按科目分，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决算支出375.45万元，占总支出24.3%；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169.41万元，占总支出75.7%。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预算执行方面
2020年上年结转410.62万元，2020年年初预算3562.18万元，年中调整追加3529.7万元，调整后收入为7157.51万元，2020年实际完成预算7568.1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批复数150.74万元，全年实际支出“三公经费”111.44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73.93%。
（二）预算管理方面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审批程序，严格经费支出标准、范围和程序的审核，所有开支实行“先申报、后开支”，防止和纠正无预算、超预算支出现象，节约机关运行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严控“三公经费”，确保“三公经费”不超标。公务接待严格按照公务接待的标准和要求，先审批后接待，不存在公款吃喝和高消费娱乐等情况；公务用车运行严格按照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实行油费核定、保险统一购买。
按要求真实准确编制部门预算和决算，按规定时限和规定内容公开部门预算、部门决算以及绩效自评报告。部门预决算信息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三）资产管理方面
严格落实《益阳市财政局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有关资产管理的文件精神，制定了资产管理制度。严格资产购置，办公设备等资产购置严格实行事前审批，按照年初部门预算以及实际工作需要、资产购置标准进行统一配置。
统一由局办公室调配资产，提高固定资产利用率，尽量避免资产闲置浪费。资产及时入账销账，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置资产，确保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账实相符。
（四）职责履行和履职效益方面 
一是切实做好国卫迎复审迎检工作。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强化目标责任，逐条分解任务，层层细化要求，牵头开展专项整治，确保复审期间的动态性问题能及时有效解决，通过宣传教育、疏堵结合、行政执法等手段对辖区市容秩序进行管控，全年累计组织集中行动240余次，劝离、整治游商摊贩、门店越门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34000余处。在便民市场、居民小区等附近设置“自产自销瓜果蔬菜临时疏导点”，春节、清明、中元节期间在鹿角园路设置售卖祭祀品疏导点，既维护了市容秩序，又方便了市民群众，实现服务民生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市容环境卫生全面达到《城市容貌标准》要求，顺利通过了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二是科学规范停车秩序。强力清理违停乱象，完成城管违停执法平台与交警系统对接，记录违停数据13万余条，是2020年的近3倍。科学施划停车泊位，全年新增机动车停车泊位3300余个，电动车停车位近2000个，全力解决“车难停”问题。定期开展抄牌队员技能知识培训，组织违停抄牌人员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完善抄牌制度和工作流程，要求全体执法人员坚持做到依法依规抄牌。目前，录入数据在城管违停执法平台审核通过率为96.7%，较去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
三是严格餐厨垃圾管理。进一步加大城区餐厨垃圾违规收运的执法力度，全年共立案处罚81起，查处违规运输车辆76台次，处罚餐饮门店5家、学校2所，取缔餐厨废弃油脂加工窝点5处，收缴违规收运餐厨废弃油脂近10吨，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176份，有效遏制非法处置乱象。着力推进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2020年1月，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项目正式运行，共启用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专用车13辆，优化整合收运线路8条，日均收运23车次，日均收运处置量从30吨上涨到100吨，增长幅度达到333%，全年无害化处理餐厨垃圾达25000吨。
四是空间提质“清爽行动”有力有效。紧紧围绕“服务”、“安全”两个关键词，进一步加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集中力量开展夜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摸城区户外广告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等存在短路、破损、脱落、缺字、断亮情况94处，均及时督促商户完成维修更换，确保城区户外广告整齐、完好、安全、有序。下大力对中心城区违法违规设置、破损未及时修复、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招牌）设施进行统一拆除，全年共组织行动18次，拆除违规设置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二楼以上户外广告（招牌）设施4000余平方米，拆除拱门50余个，清除各类横幅广告700多条，清除破损工地围挡公益广告500余处。
五是加强扬尘污染管控。根据环保督察标准，严把渣土处置源头关，按照“一个工地一套档案、一台车辆一套档案、一个公司一套档案”原则，对城区所有渣土工地、运输车辆、运输企业分门别类建立了完善的精细化管理台账。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完成“智慧渣管”平台硬件建设，目前已有197台渣土车完成智能终端安装，年底已初步实现对全市区渣土运输智能化管控。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共组织“铁锤治渣”行动8次，现场整改车辆21台次，查扣违规车辆26台次，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73份，整改工地9处，立案处罚73宗，罚款67.3万元。
六是加强餐饮油烟治理。通过加强宣传与严格执法相结合，扎实开展经营性餐饮油烟污染整治、中心城区企事业单位食堂油烟净化器安装等工作。今年以来，中心城区经营性餐饮门店新安装油烟净化设备204台，企事业单位食堂新安装油烟净化设备154台，202家餐饮门店安装油烟在线监测系统，实现了主次干道规模以上餐饮单位安装全覆盖。此外，发放《温馨提示》等宣传资料6000余份，处置油烟扰民热线投诉119起，做到了件件有反馈，事事有结果。
七是加强禁燃禁放整治。严控秸秆落叶、垃圾焚烧、烟花爆竹燃放，在春节、清明、中元节等重要节点发放禁烧禁放相关宣传单280余份，及时制止燃放烟花爆竹270余起，没收烟花爆竹2000多件，查处露天烧烤、违规夜市7000余起。
[bookmark: _GoBack]八是加强黑臭水体治理。自2020年2月1日起，强化对白马山渠、接城堤渠、龙山港渠、中干渠、泄洪渠、团洲渠、总干渠等7个渠道的日常维护管理。每日组织17人进行维护清理，日均保洁清理渠道（河道及边坡）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全年共维护维修渠道截污井681座次，截污管道设施 223处；疏浚管道约2000米，清理7条明渠截污井902座，清理垃圾及漂浮物1000余车1200吨，在市住建、水利、生态环境、财政等部门联合检查考核中得到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九是开展营商环境大优化攻坚行动。严格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简政放权，全面启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主动适用告知承诺容缺办理排水许可”作为益阳市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适用典型优秀案例报送省司法厅，同时作为基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典型优秀案例报送益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对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涉企经营实行告知承诺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典型优秀案例报送益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和益阳市优办。全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开通行政审批办理绿色通道，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市政报装审批流程，强化政务服务窗口作风建设，全年受理办理各类行政许可421件，连续四年获得优秀政务窗口称号。常态化开展服务企业大走访活动，走访服务对象、企业门店等140余处，查摆整改各类问题100余个，全力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加速改善。
十是推动“门前三包”信息化管理。利用智慧城管平台，通过“一户一档”“一店一码”，实现在线查询门店产权主体、责任单位等信息，对门店“门前三包”责任履行情况、违规行为等跟踪监管，协助执法大队执法办案，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已更新“门前三包”责任主体2056家，绑定二维码2056个。系统试运行以来，采集上报事件1134起，形成“门前三包”案件230件，实现“全方位、全流程、智能化”的动态监管。
十一是深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已逐步实现市直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全覆盖，并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绩效考核内容。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均成立了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例会制度，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和“一日一督查、一月一通报、每季一点评、年度总考核”的督查考评机制。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全年开展专项宣传106次，发放宣传资料68.8万份、垃圾袋45万个、环保袋4.7万个，签定垃圾分类承诺书21560份，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28支，开展培训教育294场次，参加培训人数13000余人。进一步加强设施建设，为居民配置分类垃圾桶2793套，公共区域设置垃圾分类亭417个、督导员亭20个，安装更换各类垃圾桶9500余个，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设施建设走在全省前列。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人民路社区设置“可回收物”专用小屋开展垃圾分类案例做为益阳典型纳入全省（慧分类V惠潇湘）学习视频，资阳区南岳宫社区指纹投放垃圾做法多次被省、市、区媒体宣传推介。
十二是加强城管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着力加快平台科技升级，增强支撑能力。新增78路视频监控和3路高空瞭望，建成公园、林场、资江风貌带等重要区域视频监控。推进城市管理事（部）件信息视频巡查车AI采集试运行，引进配备热成像装置无人机，投入禁燃禁放、扬尘污染防控、重点区域违建摸底等工作，加强视频监控系统、餐饮油烟监测系统等的应用。通过智能技术手段发现受理禁燃禁放、车辆违停、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问题4488件。做细做实市民对城市管理问题诉求的受理、转办、督查等工作，提升服务品质，全年共受理城市管理事（部）件问题147364件，较2019年同比增长31%；处置率98.2%，比2020年提高8个百分点。
十三是助力推动绿色低碳出行。着眼优化交通资源配置，鼓励引导市民绿色出行，解决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起草《益阳市中心城区投放共享电动车的实施方案》，引进七七出行、哈啰等5家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投放共享电动车9500辆，丰富市民的出行方式。强力整治共享电动车乱象，针对共享电动车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联合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印发《益阳市城区共享电动车运营服务管理考核方案（试行）》，督促各运营企业加大运维管理力度，定期组织对中心城区共享电车运营服务管理检查考核，及时解决市民群众反映难题，共处理相关投诉热线302件。
十四是推进中心城区养犬办证工作。进一步强化市民文明养犬意识，规范文明养犬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积极联合相关部门，在加强宣传引导基础上，深入开展“不文明养犬专项整治”工作，对辖区内公共区域及居民小区内养犬不登记、违规饲养大型犬、犬只扰民等不文明行为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加强流浪犬整治工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居民小区、公园（广场）、学校周边等流浪犬比较集中的区域加大巡查整治力度，最大限度遏制流浪犬蔓延趋势，较好地防范了流浪犬扰民、伤人等安全隐患。持续推进城区犬证办理工作，截至目前，共申请4011只，审核通过3970只，领牌3708只，是2020年的14倍。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准确性仍需加强。预算调整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维护资金计划单独编制，未在年初部门预算系统体现；二是综治奖励、绩效奖励和增人增资等未纳入年初预算范围，影响了整体预算编制的准确率。    
八、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1） 严格预算管理，增强预算控制意识。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严格按照预算使用资金，在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二）加强预算学习培训，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加强新《预算法》的学习培训，提高对预算编制和绩效管理的工作水平，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同时根据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部门预算和相关制度有效执行。
（三）严格财务审核，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费用报账审核，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控制超支现象的发生。盘活存量资金，统筹使用各项资金，提高预算执行率。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资金支出管理、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财务管理。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将在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门户网公开。

附件1.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附件2.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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